
附件 1-1 

 

广州市民生科技攻关计划民生科技攻关专

题 

科技帮扶方向项目申报指南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助力精准扶贫，加强

与对口帮扶地区科技合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结合对口帮

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科技需求，征集一批对口帮扶科技项目。 

一、重点支持子方向 

（一）新疆疏附县部落电商运营管理系统研究开发（对

口帮扶新疆疏附县科技项目） 

支持开发部落电商系统，须具有网络商城系统模块、智

能互动系统模块、大数据分析系统模块，以部落为载体进行

电商化运营。部落电商在具体运营时，以微信、QQ 等社交

软件的社群为基础，进行部落化经营。系统将成为新疆疏附

县瓜果销售的主流平台。 

（二）林芝茶树新品种引进及产品开发技术研究与示范

（对口帮扶西藏林芝市科技项目） 

针对林芝地区高原气候特点、茶叶生长特性、土壤特点

和当地种植条件，开展高原有机茶种植，集成一套先进适用

的建园及水分养分管理技术体系，集成适宜当地环境的茶叶

加工技术，集成一套适用林芝市茶叶产业标准化生产的技术



体系，并建立应用示范基地。 

（三）毕节市天麻健康产品的研究开发及产业化（对口

帮扶贵州省毕节市科技项目） 

针对毕节市大面积种植生产的道地天麻，在现有的天麻

片、天麻粉、天麻胶囊、天麻颗粒等产品的基础上，支持开

展天麻精深加工技术研究，进一步开发中高端天麻健康系列

产品，提升天麻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延长天麻产业链，

促进当地天麻产业的发展，助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四）黔南州医院能效监管平台建设与示范（对口帮扶

贵州省黔南州科技项目） 

针对黔南州医院的能效现状，从系统结构、技术措施、

设备性能、系统管理、技术支持及维修能力等方面综合评估，

建立一套医院能效监管平台，提供标准统一的接口，具有良

好的开放性、兼容性，同时拥有多元化的数据，采用标准的

数据库，便于数据分析、上传，建立整体能效分析管理机制，

优化医院能源消耗结构，最终建成一个节能高效运行管控系

统。 

（五）广清农业众创空间大数据平台建设（对口帮扶清

远市科技项目） 

依托广清众创空间开发大数据建设平台，包含（1）清

远市农村资源交易竞价平台：将农村土地、宅基地、民房等

资源数据化，主要为农业项目开发提供信息和使用权交易服

务；（2）清远市农产品追溯平台：主要为清远市农产品提供

追溯服务；（3）清远市清远鸡大数据平台：主要为清远鸡开



展预售、众筹提供数据和交易服务；（4）清远市农产品交易

平台：主要为清远农产品提供一站式交易服务。 

（六）梅州市世界客属青年创新创业中心虚拟孵化器

（对口帮扶梅州市科技项目） 

利用互联技术，突破地域空间限制，拓展创新创业平台，

为广大在外客属青年创新创业提供线上虚拟孵化器功能。包

括不限于线上虚拟注册、线上导师、线上创业培训、创客互

动交流、政策资讯宣传、孵化载体展示等功能。每年服务市

外及海外客属青年达万人次。 

（七）建设以神经胶质瘤防治为研究重点的临床和科研

合作平台（对口帮扶齐齐哈尔市科技项目） 

协助齐齐哈尔市在神经外科领域的诊疗水平和科研能力

等方面进行提升，通过合作建立颅内最常见的胶质瘤的基础

和临床转化科研合作平台，定期双向派送专业技术人员进行

科研和临床的交流学习，提高齐齐哈尔市神经外科的临床科

研能力和业务水平，培养和建立人才梯队。 

（八）面向贫困山区的农产品智能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

建设（对口帮扶五华县华阳镇华新村科技项目） 

以物联网为纽带，建立平台共享、资源共享、利用共享

机制，打造面向贫困山区的农产品智慧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

建立经营主体和产品数据库、农业专家知识库，以及智慧农

场管理系统、农产品订单及供需智能匹配系统（在线商城）、

农业科技远程服务系统，可提供农场智能管理服务、安全农

产品溯源及生产主体诚信信息查询服务、基于订单定制的农



产品流通服务、农场经营管理及电商培训服务等。 

二、申报条件 

本专题申报应符合通知中的申报基本条件和其他相关

要求，不受通知中“三、申报限制”中第（二）款限制。此

外，还需符合以下要求： 

（一）项目申报单位应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设立、登记、

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有健全的科研管理

和财务管理制度。研发基础条件和运营机制良好，技术力量

雄厚，有可靠的技术基础和经济依托。申报项目必须符合环

保要求，不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二）申报领域必须是对口帮扶重点支持子方向，超出

领域不予支持。 

（三）申报项目须有对口帮扶地区的相关单位为合作单

位，申报单位与合作单位之间须有相关合作协议。 

（四）申报项目除申报单位科技主管部门审核推荐外，

还必须有对口帮扶地区的市（州）科技主管部门推荐证明（其

中，对口帮扶新疆疏附县科技项目须有疏附县科技主管部门

推荐证明，对口帮扶梅州市五华县华新村科技项目须有华新

村委会推荐证明）。 

三、申报材料 

通过阳光政务平台提交《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

可行性报告及相关附件材料，并提交纸质申报书（含附件材

料）原件一式一份。附件材料包括： 

（一）单位法人资质证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如



已三证合一，仅需提供注明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法

人资质证照。企业单位需由单位管理员在单位信息维护时提

供企业授权委托书，系统自单位信息表自动读取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二）项目组前三名成员身份证件复印件。 

（三）项目合作协议。协议应明确各自承担的工作责任、

技术合作方式、产权归属、投入比例、收益分配等内容，并

加盖双方单位公章。 

（四）对口帮扶地区的市（州）科技主管部门推荐证明

（其中，对口帮扶新疆疏附县科技项目须有疏附县科技主管

部门推荐证明，对口帮扶梅州市五华县华新村科技项目须有

华新村委会推荐证明）。 

（五）申报单位为企业必须提供 2017 年财务审计报告。 

四、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上述每个重点支持子方向支持不超

过 1 项，每项目市财政支持 100 万元，项目立项后一次性拨

付。 

五、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起始时间为 2019 年 4 月，实施期限为 2 年或 3 年。 

八、联系方式 

本专题主管处室为社会发展和基础研究处。联系人：雷

秀明、谢秀珍；联系电话：83124147、83124044。 
 


